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bookmark: _GoBack]監視錄影系統調閱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104年4月13日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竹商字第1040010247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8年12月26日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竹商字第1080038272號函修正，並修正名稱為「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監視錄影系統調閱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111年8月4日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竹商字第1110025619號函修正，並修正名稱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監視錄影系統調閱管理要點」
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健全各所屬園區監視錄影系統（以下簡稱監錄系統）之調閱管理及運用，增進公共利益及保障人民權益，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主辦單位為本局工商組，主辦單位得將調閱管理事項交由園區駐轄警察單位執行。
三、本要點所稱監錄系統，指本局為維護治安、交通管理或其他公益而裝設於公共設施或公眾得出入場所之攝錄影設備系統。
四、有下列情形者，得請求調閱監錄系統錄影資訊：
(一)司法機關因偵辦刑事案件而有閱覽或複製之必要者。
(二)公務機關依法行使職權而有閱覽或複製之必要者。
(三)本局或園區駐轄警察單位為公共利益、維護交通安全、預防、偵查犯罪有閱覽或複製之必要者。
(四)民眾（即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維護權益，依行政程序法第46條、刑事訴訟法、政府資訊公開法等相關法規，請求調閱者。
(五)其他經本局基於公共利益或學術研究專案申請核可使用者。
五、民眾申請調閱核准閱覽影像後，發現有得作為證據之資料者，需複製時，應自備儲存裝置。
　　監錄系統錄影資料，僅限調閱請求日前一個月內之資料。
六、申請錄影資訊者，應填具「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監視錄影系統資訊調閱申請表」（附表1），向本局或園區駐轄警察單位提出申請。
　　申請人如有資料不全或不符第四點申請條件者，本局或園區駐轄警察單位得不予受理。
　　本局或園區駐轄警察應設專簿登記申請調閱案件（附表2）。
七、本局或園區駐轄警察單位審核人員就申請調閱或複製案件之事由、用途及該影音檔案資料，有無符合政府資訊公開法、行政程序法、個人資料保護法、警察職權行使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審核申請資料。
　　審核結果應通知申請人，並記載於申請表。
　　申請調閱監錄系統資料紀錄之書面文件應建檔專卷列管，備供查考。
八、申請錄影資訊者對所閱覽或複製之資料，應妥為保密，不得洩漏他人隱私，如有外洩或不正當使用者，自負法律責任。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監視錄影系統資訊調閱申請表附表1

     編號：　　　　　　
	申請人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名稱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職稱
	

	
	聯 絡 電 話
	
	聯絡人手機
	

	
	聯絡E-mail
	
	聯絡傳真機
	

	調閱錄影
	日期/時段
	  　年  月  日   時    分　～　   年  月  日   時    分

	
	地點：

	
	用途說明：



	證明文件
	   　年    　月    　日報案紀錄    　份
授權書及身分證件影本    　份
其他證明文件                                             影本     份

	其他
	

	注意事項
	1. 申請人如有資料不全或不符申請條件者，本局或園區駐轄警察單位得不予受理。
2. 如經核准，申請錄影資訊者對所閱覽或複製之資料，應妥為保密，不得洩漏他人隱私或個資，如有外洩或不正當使用者，自負法律責任。

	審核

	案件
類別
	監視錄影系統調閱管理要點第四點第一項
□第一款　□第二款　□第三款　□第四款　□第五款　

	審核
結果
	□同意調閱　□不同意調閱，理由：
　　　　　　□不受理，理由： 

	審核
人員
	
	單位
主管
	

	通知
申請人
	□電話　年　月　日　時　分
□公文
	調閱
日期
	　　　年　　月　　日　

	調閱
方式
	□閱覽
□複製：□光碟燒錄□隨身碟□外接式硬碟□筆記型電腦□其他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監視錄影系統調閱（複製）監錄資料申請登記簿附表2

	項次
	申請人簽章
	單位
	專案(件)名稱
	申請監錄地點
	申請監錄時段
	案件類別
	複製方式
	申請時間
	單位主管簽章

	
	
	
	
	
	
	□車禍□搶劫□偷竊□擄人勒贖□性侵害□恐嚇□傷害□毒品□槍彈刀械□賭博□詐欺□公共危險□重傷害□妨害自由□過失致死□其他
                                         
	□光碟燒錄□隨身碟□外接式硬碟□筆記型電腦□其他
                
	
	

	
	
	
	
	
	
	
	
	交付時間
	

	
	
	
	
	
	
	
	
	
	

	項次
	申請人簽章
	單位
	專案(件)名稱
	申請監錄地點
	申請監錄時段
	案件類別
	複製方式
	申請時間
	單位主管簽章

	
	
	
	
	
	
	□車禍□搶劫□偷竊□擄人勒贖□性侵害□恐嚇□傷害□毒品□槍彈刀械□賭博□詐欺□公共危險□重傷害□妨害自由□過失致死□其他
                                         
	□光碟燒錄□隨身碟□外接式硬碟□筆記型電腦□其他
                
	
	

	
	
	
	
	
	
	
	
	交付時間
	

	
	
	
	
	
	
	
	
	
	

	項次
	申請人簽章
	單位
	專案(件)名稱
	申請監錄地點
	申請監錄時段
	案件類別
	複製方式
	申請時間
	單位主管簽章

	
	
	
	
	
	
	□車禍□搶劫□偷竊□擄人勒贖□性侵害□恐嚇□傷害□毒品□槍彈刀械□賭博□詐欺□公共危險□重傷害□妨害自由□過失致死□其他
                                         
	□光碟燒錄□隨身碟□外接式硬碟□筆記型電腦□其他
                
	
	

	
	
	
	
	
	
	
	
	交付時間
	

	
	
	
	
	
	
	
	
	
	

	項次
	申請人簽章
	單位
	專案(件)名稱
	申請監錄地點
	申請監錄時段
	案件類別
	複製方式
	申請時間
	單位主管簽章

	
	
	
	
	
	
	□車禍□搶劫□偷竊□擄人勒贖□性侵害□恐嚇□傷害□毒品□槍彈刀械□賭博□詐欺□公共危險□重傷害□妨害自由□過失致死□其他
                                         
	□光碟燒錄□隨身碟□外接式硬碟□筆記型電腦□其他
                
	
	

	
	
	
	
	
	
	
	
	交付時間
	

	
	
	
	
	
	
	
	
	
	

	項次
	申請人簽章
	單位
	專案(件)名稱
	申請監錄地點
	申請監錄時段
	案件類別
	複製方式
	申請時間
	單位主管簽章

	
	
	
	
	
	
	□車禍□搶劫□偷竊□擄人勒贖□性侵害□恐嚇□傷害□毒品□槍彈刀械□賭博□詐欺□公共危險□重傷害□妨害自由□過失致死□其他
                                         
	□光碟燒錄□隨身碟□外接式硬碟□筆記型電腦□其他
                
	
	

	
	
	
	
	
	
	
	
	交付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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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健全各


所屬園區監視錄影系統（以下簡稱監錄系統）之調閱管理及運用，增進


公共利益及保障人民權益，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主辦單位為本局工商組，主辦單位得將調閱管理事項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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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新 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監視錄影系統調閱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13 日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竹商字第 1040010247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26 日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竹商字第 1080038272 號函修正，並修正名稱為「科技部 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監視錄影系統調閱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4 日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竹商字第 1110025619 號函修正，並修正名 稱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監視錄影系統調閱管理要點」   一、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健全各 所屬園區監視錄影系統（以下簡稱監錄系統）之調閱管理及運用，增進 公共利益及保障人民權益，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主辦單位為本局工商組，主辦單位得將調閱管理事項交由 園區 駐轄警察單位執行。   三、本要點所稱監錄系統，指本局為維護治安、交通管理或其他公益而裝設 於公共設施或公眾得出入場 所之攝錄影設備系統。   四、有下列 情形 者，得請求調閱監錄系統錄影資訊：   ( 一 ) 司法機關因偵辦刑事案件而有閱覽或複製之必要者。   ( 二 ) 公務機關依法行使職權而有閱覽或複製之必要者。   ( 三 ) 本局或園區駐轄警察單位為公共利益、維護交通安全、預防、偵查 犯罪有閱覽或複製之必要者。   ( 四 ) 民眾（即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維護權益，依行政程序法第 46 條、刑事訴訟法、政府資訊公開法等相關法規，請求調閱者。   ( 五 ) 其他經本局基於公共利益或學術研究專案申請核可使用者。   五、民眾申請調閱核准閱覽影像後，發現有得作為證據之資料者，需複製 時，應自備儲存裝置。      監錄系統 錄影 資料，僅限調閱請求日前一個月內之資料。   六、申請錄影資訊者，應填具「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監視錄影系統資訊調閱申請表」 （ 附表 1 ） ，向本局 或園區駐轄警察單位 提出申請。      申請人如有資料不全或不符第四點申請條件者，本局 或園區駐轄警察單 位得 不予受理。  

